
 

 

附表 
標準值 

污染物項目 

排放管道排放標準值 周界標準值 

鉛及其他化合物 1 mg/Nm3 1 μg/Nm3
 

粒狀污染物 6.5 mg/Nm3 500 μg/Nm3
 

硫氧化物 65 ppm 0.3 ppm 

氮氧化物 30 ppm - 

備註：排放管道污染物之檢測，採自動連續檢測者，除另有規定外，以一小時

平均值為標準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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